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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 年年报的问询函 
 

公司部年报问询函〔2021〕第 193 号 

 

 

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（以下简称“年报”）进行审查

的过程中，关注如下事项： 

1. 你公司 2020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

利润为-2,464.90万元，同比增加 60.28%，营业收入为 5,008.44 万元，

同比减少 28.58%，公司股票继续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。2020年你公

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5.99万元，同比增加 105.84%，经

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-9,534.55万元，同比下降 1,398.82%，主

要盈利来源为依据法院判决冲回利息 1,425.55 万元和与主要债权人

达成债务和解实现的债务重组收益 4,519.38万元。你公司连续 19年

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主要业务经营情况、行业环境变化等，说明 2020年你

公司营业收入和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大幅下降、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与净

利润变动趋势不匹配的原因； 

（2）结合你公司目前的营业收入和利润规模、核心竞争力等情

况，对照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年修订）》及相关过渡期安排，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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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公司是否存在股票终止上市的风险，如是，请及时、充分揭示相关

风险，同时请结合上述情况说明你公司为避免股票终止上市、争取撤

销退市风险警示已采取及拟采取的改善持续经营能力的应对措施及

截至回函日的进展（如有）； 

（3）结合你公司连续 19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

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及 2020 年的主要盈利来源为非经常性损益的情

况，说明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请保荐机构、

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布明确意见。 

2. 年报显示，你公司主要资产上海樱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樱华医院”）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3,964.69万元，同比下降

29.49%，毛利率为 33.24%，同比下降 15.35%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樱华医院报告期毛利率波动较大的原因，与同行业可

比公司业绩变化是否存在较大差异，如是，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； 

（2）说明已采取或拟采取的提高樱华医院持续经营能力的具体

措施及可行性，以及截至回函日的进展情况（如有）。 

3. 年报显示，你公司 2020 年第一至四季度的营业收入分别为

1,016.03 万元、1,014.90 万元、1,408.96 万元和 1,568.54 万元，归属

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-705.22万元、11.84万元、-1,115.48

万元和 2,564.85 万元，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575.55 万元、

-444.54万元、-235.02万元和-9,430.54万元。 

请结合你公司和同行业可比公司收入季节性特征、市场需求变化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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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价格变化趋势、成本费用确认依据和金额的变动情况等因素，说

明报告期各季度财务数据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存在跨期确

认收入或成本费用的情形，请保荐机构、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

明确意见。 

4. 年报显示，你公司其他应付款-与诉讼相关的应付款报告期末

余额为 6,929.04万元，较期初减少 13,706.83万元，主要是通过诉讼

和解执行的方式清偿了对兴源环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兴源环

亚”）的其他应付款。报告期内，法院判决你公司向兴源环亚支付房

地产合作开发款 5,527.58万元及利息，支付政府收储土地补偿款、赔

偿损失共计 4,422.08万元，兴源环亚将前述判决所列的权益转让给魏

勇。2020 年 12 月 23 日，你公司与魏勇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履行完

毕，你公司实现当期债务重组收益 4,519.38万元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实现债务重组收益的测算过程、相应的会计准则依据，

将债务重组收益计入其他收益科目的依据，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

有关规定； 

（2）说明你公司就上述案件在以前期间确认其他应付款时是否

能够预计实现债务重组收益的可能以及债务重组收益实现时可能对

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的重大影响，是否存在跨期调节利润

的情形。 

请保荐机构、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 你公司前期公告显示，四川宏志实业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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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“宏志实业”）前期受让取得对你公司的债权 10,003.98万元，其中

本金 5,990.00 万元，利息 4,013.98万元。2017 年 12 月，宏志实业

向你公司发出《关于欠款及减免利息的通知》，你公司按要求偿付本

金 3000万元且你公司原控股股东西藏麦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剩余

欠款本金及利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你公司获得其 2400 万元的

利息豁免。截止 2017年末，你公司欠付宏志实业合计 4,603.98 万元，

其中本金 2,990.00 万元，利息 1,613.98 万元。2019 年 1 月，宏志实

业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你公司偿还截止到 2017年 12月 22日的本金

2,990.00 万元及对应利息 3,982.03 万元（该部分利息中包含了 2017

年已豁免的 2400万元），并支付自 2017年 12月 23日起以 2990万元

本金为基数按月息 2%计算的利息。2020年 4月，法院判决你公司归

还借款本金 2,990.00 万元及利息（利息按照 14.25%计算）。2020年

末，你公司对宏志实业的其他应付款为 4,870.51万元，根据法院判决

确认冲回原多计提宏志实业利息 1,425.55 万元。2021 年 1 月 19 日，

你公司归还宏志实业的欠款 4,783.81 万元，不足部分 118.77 万元已

扣转你公司北京房屋拍卖款予以支付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对上述案件确认其他应付款及相应金额的依据，将所

豁免的利息金额计入其他应付款是否准确、恰当，是否符合企业会计

准则的有关规定； 

（2）说明就上述案件在以前期间确认其他应付款时能否预见未

来冲回所豁免利息的可能以及冲回时可能对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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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产生的重大影响，是否存在跨期调节利润的情形。 

请保荐机构、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. 你公司 2018年 4月 3日披露的《关于受赠资产暨关联交易及

出售资产的公告》显示，你公司向自然人李献国出售你公司原全资子

公司成都麦田园林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麦田园林”）92.85%的股权，

交易价格为 6,499.50万元，出售后你公司仍持有麦田园林 7.15%股权。

出售时，麦田园林应付你公司往来借款 2,002.63 万元，拟分三笔在

2018年 6月 30日前偿还完毕。你公司 2018年 7月 11日披露的《关

于转让成都麦田园林有限公司 92.85%股权的进展公告》显示，麦田

园林未依照前述还款计划归还你公司借款，你公司与李献国签订补充

协议，将麦田园林 92.85%股权质押给你公司作为还款保证。 

年报显示，2019年、2020年你公司相继收到麦田园林 325万元

和 50万元还款。截至 2020年末，你公司对麦田园林的其他应收款账

面余额为 1,609.83万元，账龄为 3-4年、5年以上，仅计提坏账准备

482.95万元。你公司称，基于麦田园林提供了股权质押，你公司期后

拟采取代为处置园林资产等措施，2020 年对该笔应收款项继续按照

30%的比例计提坏账准备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麦田园林向你公司提供股权质押、你公司仍持有麦田

园林 7.15%的股权以及拟对麦田园林采取代为处置园林资产等方式

追索债权的情况，说明你公司是否仍能对麦田园林实际控制； 

（2）结合你公司出售麦田园林股权后其经营情况、主要财务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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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及诉讼情况，说明麦田园林是否具备还款意愿、还款能力及后续具

体的还款计划，在此基础上逐年说明 2018-2020年你公司对该笔应收

账款计提坏账准备是否充分，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影响你公司以前年度

的盈亏性质及股票交易状态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7. 年报显示，你公司 2020 年末委托理财余额为 2,660.00 万元，

未到期余额为 1,627.14万元；你公司 2020年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收

益仅 8.34万元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以表格方式列示上述理财产品的明细，包括但不限于购买

主体、投资金额、投资期限、投资产品、投资标的、投资收益率、受

托管理机构，截至回函日委托理财的回收进展； 

（2）结合 2020年你公司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较低的情况，说明

委托理财产品的选择依据、主要考虑及合理性，理财资金的最终投向、

投资标的的主要股东及与你公司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5%

以上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

关系，是否存在关联方（变相）占用你公司资金或你公司对外提供财

务资助的情形。 

请年审会计师、你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

意见。 

8. 2020年你公司对北京棠惠风会展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棠

惠风”）的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 238.63万元，计提坏账准备 17.85万



7 

元；对内蒙古西贝餐饮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内蒙古西贝”）的

应收账款为 100 万元，全额计提坏账准备。2019 年你公司对棠惠风

的应收账款为 118.43 万元，计提坏账准备 5.92 万元；对内蒙古西贝

的应收账款为 100万元，计提坏账准备 50万元。此前该两家公司未

出现在你公司应收账款欠款方名单中。你公司对 1年以内、1至 2年、

2 至 3 年的应收账款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分别为 5%、10%、

30%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对棠惠风的应收账款的发生时间、交易内容、金额及

期后回收情况，与你公司的销售政策是否一致； 

（2）说明对内蒙古西贝的应收账款的发生时间、交易内容、金

额，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，与你公司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不一

致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9. 年报显示，你公司 2020 年对前五大客户销售占比合计为

64.66%，其中：第二大客户上海芥箴健康咨询有限公司、第三大客户

北京大德博瑞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分别为 100万元和 200万

元，但你公司 2020年对其销售额达 820.53万元和 426.04万元；你公

司从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额占比合计为 97.15%，其中对上海长宁疾病

预防控制中心的采购额占比达 81.54%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你公司与前五大客户和供应商的主要交易内容，上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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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户和供应商与你公司及你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5%以

上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； 

（2）结合你公司第二、三大客户均为咨询公司，注册资本较低、

规模较小的情况，请根据你公司的销售模式、提供服务的内容等，说

明你公司对其进行销售且规模较大的原因，该两家公司是否为你公司

的最终客户； 

（3）结合你公司报告期内主要业务所处行业的特点、你公司及

同行业公司的经营模式等，说明你公司客户、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原

因及合理性，你公司是否存在对主要客户和供应商的重大依赖风险，

是否存在合同履行风险和重大变更风险，如是，请及时、充分揭示相

关风险。 

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问题（1）（2）、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

（2）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10. 你公司 2019年年报显示，公司对常州阜贤商贸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阜贤商贸”）的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为 178.36万元，账龄为

1-2年，但你公司对其全额计提坏账准备。你公司 2018年年报显示，

该公司曾为你公司 2018年第五大供应商。 

请说明你公司对阜贤商贸其他应收款的发生时间、原因、用途、

资金流向，账龄较短但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，你公司与

阜贤商贸是否存在除正常采购业务之外的其他资金往来，该公司是否

与你公司原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、5%以上股东存在关

联关系或其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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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年审会计师、你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

意见。 

11.你公司 2020 年末其他非流动资产-四川省南充羽绒制品厂职

工宿舍土地的账面余额为 769.7万元。南羽厂职工宿舍土地系你公司

履行民事调解书获得的位于涪江路 117号的土地使用权。因历史原因，

该宗土地上建有原四川省南充羽绒制品厂职工宿舍，你公司对该宗土

地暂无法用于经营或转让。 

请说明你公司对该项资产未计提折旧摊销的会计处理依据，是否

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，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

见。 

12.你公司 2020年末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余额为 1,264.12万元，计

提减值准备金额 913.77万元，与 2019年相比未发生变化。 

请说明你公司未按照公允价值变动对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进行持

续计量的依据，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，请年审会计师进

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1年 6月 2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、核查意见等报送我部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涉及需披露

事项的，请及时履行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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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1年 5月 26 日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